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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07年中医药工作要点的通知（国中医药发〔2007

〕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

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局

各直属单位： 现将《2007年中医药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并及时将

工作进展情况报告我局。 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2007年中

医药工作要点 2007年中医药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六

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推进继承创新，努

力发挥特色优势，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全面提高防治疾病能

力，积极发挥中医药在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建设中的作用，为

人民健康服务，为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一、加

强农村中医药工作，发挥中医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作

用 继续实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做好县

级中医医院改扩建项目的实施，在乡镇卫生院改建中加强中

医科、中药房服务基本条件建设。抓好农村医疗机构中医特

色专科、县中医医院急诊急救能力、感染性疾病科建设。继

续开展全国农村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示范地区建设，研究制

定绩效评价标准，建立完善农村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工作的

激励机制，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加大农村中医药人才培养

力度，开展县级中医医院专科专病技术骨干培训工作，继续

实施乡镇卫生院中医临床技术骨干培训和乡村医生中医专业



学历教育，认真总结，加强管理。继续开展“万名医师支援

农村卫生工程”，进一步扩大农村中医药工作受援面。 各省

（区、市）在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的工作中要落实

好中医药相关政策措施，研究探索中医药补偿政策，提高中

医药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积极引导农民群众选择安全、有

效、廉价、方便的中医药服务。 二、发挥中医药在社区卫生

服务中的作用，为城市居民提供满意的中医药服务 进一步加

强部门协调，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

有关中医药的政策，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规划要充分纳入

中医药服务的内容。合理配置城市中医药资源。对于新建的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按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标准，合

理配置中医药服务设施设备和人员。政府举办的一级、部分

市（地）辖区的二级中医医院可以转型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针对社区居民的主要健康问题及疾病流

行趋势，开展中医药预防、治疗、保健、康复和健康教育。

探索建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公立中医医院的双向转诊制度

，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必要的中医药技术支持。制定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药物中药目录，研究制定基本医疗服务

中医药服务项目规范和标准。建立社区中医药服务质量考核

评价标准。开展中医类别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吸引和鼓励高

素质高水平的中医药人员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中医药服

务。继续开展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创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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